附件1

申报指南
为做好2024年度商贸（批发零售）企业升规升级奖励政策兑现工作，制定本申报指南。

一、申报范围
（一）申报企业须为在昆明经开区（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）依法开展经营活动且具有独立履行合同能力、经营状况良好的商贸（批发零售）企业。

（二）申报企业已取得开展相关业务的资格，没有被列入相关严重违法失信清单，包括但不限于在税务、人社、市场监管等方面无违法、违规记录，未被“信用中国”网站或“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”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和生态环境事件。

（三）2024年首次成为昆明经开区限额以上商贸（批发零售）企业，在国家联网直报系统正常报统计报表6个月以上，兑现政策时企业经营正常，信用良好，能在国家联网直报系统正常报数。
 二、申报基础材料

申报该项政策需要提供以下基础材料：
1.商贸企业升规升级奖励补助资金申报表（2024年）（附件2）；
2.承诺书（附件3）；

3.申报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（复印件）；

4.申报年度（2024年）完税证明材料；

5.申报年度（2024年）社会保险缴纳证明；

6.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。

以上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。

三、支持标准
对首次成为本区限额以上的批发业、零售业企业，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四、附则
（一）本政策资金使用和管理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和政策规定，严格执行财政资金管理制度，并接受本区财政、审计、监察部门的监督。若企业提供相关材料不全、无法证明提供证明材料真伪、不符合申报要求或其他不适宜资金支持的情形，将不给予该企业资金支持。
（二）政策具体条款中，对支持对象在其他政策中另有规定的，按就高不重复原则享受本区同类政策。本文在实施过程中，如与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政策不一致的，按照上级相关政策执行。其他规定按照昆明经开区财政资金管理相关要求执行。
（三）本政策各项奖励和扶持资金的具体申报指南，由主管部门制定并发布实施；如遇特殊情况，则采取“一事一议”；以上政策由昆明经开区（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）商务金融局负责解释和实施。


